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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地檢選後再召開選舉查察會議 

持續溯源查辦賄選案件  確保議長主席公平選舉 

桃園市第 3屆市議員、桃園市復興區區民代表經桃園市選舉委員

會於 111 年 12 月 2 日公告當選名單後，桃園市議會議長、副議長及

桃園市復興區區民代表會主席、副主席選舉亦將於 12月 25日舉辦。

本署為檢視目前選舉查察案件之偵辦狀況及後續民意機關正副議長、

主席選舉查察工作之規劃，特於今（6）日邀集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

調查處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召開選舉查察會議。 

會議由本署俞檢察長秀端親自主持，康主任檢察官惠龍、桃園市

調查處連副處長震宗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唐大隊長嘉仁

等，分別對於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工作之現況及市議會正副議

長、區民代表會正副主席選舉情勢之分析及工作規劃提出報告，並與

與會執法同仁相互交流，精進選舉查察作為。 

本署俞檢察長於會議最後指出選舉投票日雖然已結束，但選舉查

察工作不能停止，隨後桃園市議會正、副議長及復興區區民代表會正、

副主席的選舉更為重要，應秉持一貫的積極查賄態度及作為，深入蒐

集情資強力查緝，不能讓選舉查察工作功虧一簣，全力防杜議會正、

副議長及代表會正、副主席選舉有搓圓仔湯或買票等妨害選舉不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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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之發生，以確保公平、乾淨的選舉環境。 

本署再次重申對於任何妨害選舉之不法行為，絕對向上溯源、查

辦到底，不容許任何破壞民主選舉之情事，也呼籲民眾踴躍撥打本署

行動檢舉專線 0937-728793 或撥免費檢舉專線 0800-024-099（撥通

轉 4）檢舉賄選，本署對於檢舉人身分絕對保密，因而查獲賄選者，

檢舉人亦可獲得最高千萬元檢舉獎金，讓我們共同努力端正選風，營

造公平、乾淨的選舉環境。 

  


